
 

致我校 2019届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 

 

亲爱的毕业生党员： 

祝贺您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即将迈向新的人生舞台!希望您继续顽强拼搏、

奋发有为，为母校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证明党员身份和隶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凭证，为方便

您及时准确转接党员组织关系，我们特温馨提示如下： 

一、组织关系转接总体原则 

1.按照规定，高校毕业生党员就业到工作单位，继续进另一高校（科研机

构）读书，或户口档案转接到人才服务机构，必须及时转接党员组织关系。 

2.已经落实工作或学习单位的，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接到单位党组织。单

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将组织关系转接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乡

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接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

织。 

3.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一般将组织关系转接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

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接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4.除了毕业后留校（就业或升学），其他毕业生党员原则上均需将组织关

系转出学校。确因实际原因（出国境学习，或因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

试等未落实毕业具体去向），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将党员组织关系暂留学校的，党

员本人填写相关申请表，经所在学院（部）党委审批，报党委组织部备案。 

组织关系暂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年，出国（境）学习的暂留时间最长不

超过 5 年，其间符合转出条件的应及时转出；对超出时限的，学院（部）要根

据党员工作或居住情况转接组织关系。 

二、组织关系转接准备工作 

1.本人事先与接收单位取得联系，征得对方同意后，确认接收单位党组织

的准确名称。省内转接，原则上需确认拟接收党支部名称，且必须与灯塔系统

中的名称一致（若暂时无法落实党支部名称，可落实党支部所属上级党组织名

称）；跨省转接的，还须确认接收单位上级组织部门名称（即介绍信抬头,注

意：一定是具有全国组织关系转接权限的组织部门）。为确保信息准确，可拨

打接收单位隶属市、区委组织部党员咨询服务电话（区号+12371）加以确认。 

2.本人将组织关系转接相关信息上报隶属党支部，并交齐党费（统一交至

2019 年 6 月）。 

三、组织关系转接具体流程 

1.省内（出校）转接---灯塔系统线上转接，党员无需亲自办理 

各隶属支部的管理员发起线上转接申请（有效期为 90天）--隶属学院（部）

的党委管理员审核转出--党委组织部审核转出--接收单位党组织接收--系统自

动生成电子回执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省内目前没有进入灯塔系统的单位主要是银行、保险

系统、部队等，按照跨省转接流程办理。 

2.跨省转接---市内灯塔系统线上转接+省外纸质介绍信转接 

各隶属支部的管理员发起线上转接申请（有效期为 90天）--隶属学院（部）

的党委管理员审核转出--党委组织部审核转出--青岛市委组织部审批、打印纸

质介绍信--党员持介绍信出省办理--接收单位党组织接收--党员及时将介绍信

回执联（抬头“青岛大学党委组织部”，盖接收单位党组织公章），通过邮寄、

传真、发送扫描件等方式发回原学院（部）--原学院（部）管理员将回执信息

录入灯塔系统，线上转接流程完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跨省转接，党员一定要妥善保管纸质介绍信并由本人

亲自到介绍信抬头所写的组织部门办理，不要留在自己手中不办理，以免造成

介绍信过期作废；如果在超出介绍信有效期后工作单位有可能变化，也要先行

按介绍信落下组织关系，工作单位确定后再从现单位转出。 

3.校内转接---灯塔系统线上转接，党员无需亲自办理 

跨学院（部）转接：各隶属支部的管理员发起线上转接申请（有效期为 30

天）--隶属学院（部）的党委管理员审核转出--党委组织部默认审核通过--接

收单位党组织接收，线上转接流程完成；同学院（部）不同支部间转接：各隶

属支部的管理员发起线上转接申请（有效期为 30天）--隶属学院（部）的党委

管理员审核接收，线上转接流程完成。 

四、其他注意事项 

1.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请及时和接收单位党组织联系，按时缴纳

党费。预备党员应主动和接收单位党支部沟通、缴纳党费和进行思想汇报，并

在预备期满前一个月主动递交转正申请书，避免无法按时转正。 

2.对介绍信转接流程中需要变更信息的，以及因单位党组织原因造成介绍

信遗失或超过有效期的，在介绍信转出 6个月以内，党员可填写《毕业生党员

组织关系介绍信补办申请表》（从组织部网站下载），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经原

所在学院（部）党委、党委组织部批准，予以重新办理。跨省转接的变更补办

手续时须交回原介绍信。 

3.对无正当理由，超过 6个月未到接收单位党组织办理，致使组织关系失

效的，接收单位不予转接，学校也不再补转，其中超过 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

生活，或不缴纳党费的，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 

如您在转接党员组织关系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或困难，请咨询学院（部）或

党委组织部（0532-85951016），母校将竭诚为每一位党员提供服务。最后，祝

您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为母校增光，为党旗增辉！ 

 

青岛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9 年 5 月 27日 


